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草案)」校內各單位意見收集-第二次

學院 系所名稱 意見說明 研發處說明
商學院 應用統計系 無意見 無

財政稅務系 無 無

企業管理系 無意見 無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無 無

休閒事業經營系 無 無
會計資訊系 1. 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形成計三種(詳要點

草案第三點第一項共三款)，然要點草案未見有

關教師採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方式(產學合作

案)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的詳細規範，敬請詳加

探討教師若採此形式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應

如何認定？

2. 「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

法」已明確規範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形

式計三種(詳實施辦法第三條)，本校實施要點

對於教師採深耕方式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者

(詳要點草案第四點)，另要求簽訂產學合作契

約，此部分與實施辦法所訂定三種形式之「產

學合作計畫案」是否重複？如何區分？0.

A1. 依教育部訂定「技專校院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

究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二、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行產學合作計畫案，並

具有技術移轉、商品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

之具體成果。」故教師如欲採此款方式辦理，除

應符合上述規定外，其餘皆依「國立臺中科技大

學產學合作計畫收支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

理。

A2. 兩者差異說明如下

1. 採計期間不同:
(1) 如採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者(以下簡稱

第一款)方式辦理，所採計研習或研究期

間之計算方式為「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

間計算」

(2) 如採產學合作計畫方式 (以下簡稱第二

款)，教師無須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所採計期間之計算方式為「以產學合作計

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

2. 前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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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採第一款方式辦理，教師需有赴產業實

地服務或研究之情形。

(2) 如採第二款方式辦理，教師僅需執行產學

合作計劃案即可。

財務金融系 (尚未回覆)

保險金融管理系 無意見 無

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無意見 無

創意商品設計系 本系尚無意見 無

多媒體設計系 無 無

商業設計系 無(先以電子郵件回覆) 無
資訊與流

通學院
流通管理系 無 無

資訊管理系 無 無
資訊工程系 1. 若教師之前已有產學案，可否追溯至最近期的

產學案執行期間為起始點？

依據教育部所發送之「技專校院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

研究實施辦法相關議題 Q&A」B6 說明: 「本辦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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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生效日為 104 年 11 月 20 日，因此在辦法施行前即

在進行之實地服務(含深耕服務)或研究或產學合作計

畫，可採計 104 年 11 月 20 日以後之執行期間。」，

請參考辦理。

語文學院

應用中文系

1. 建議研發處應於學期中針對教師分批辦理說明

會，協助教師了解相關規定。

2. 本案是否有窗口教師如有問題或疑義，須向研

發處哪位承辦人連絡訊問?

A1. 參考辦理。

A2. 教師如有問題或疑義可逕洽研發處黃家宏專員

(校內分機 5408)。

應用英文系 依校方所訂之規定及本系所提之建議本系全力配合

應用日語系 本系所無意見

中護健康

學院

美容系 1. 本辦法為”研習或研究”，既為”研習”規定

簽訂產學合作金額實有不妥，敬請刪除。

2. 寒暑假期間前往之申請時程建議改為寒暑假前

一個月。

3. 依據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草
案)，為屬服務研習及教師成長之意向，再者應

予鼓勵教師未來朝向簽訂產學合作最低金額之

規劃。若以初始階段規定教師簽訂產學合作金

額，則似乎有些稍操之過急，希望未來產業合

作應再更有完善，較合作機制。

A1. 經查教育部訂定「技專校院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

研究實施辦法」第三點所規定之 3種研習形式即

含產學合作計畫案，另依教育部所發送之「技專

校院教師進行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相關議題

Q&A」B10亦提及教師執行產學合作計畫案，

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辦法相關規定。故

產學合作案應符合產學合作相關規定辦理，應無

疑義。本校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計畫

收支管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訂定產學合作金額，

應無不妥。

A2. 因教師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除須完成校內申

請作業，尚有其他行政作業(如排課)須配合，故

為免相關行政作業不及，影響師生權益，有意願

之教師應提早提出申請。

A3. 教師如採第一款(即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全時實地

服務或研究)方式辦理者，因屬帶職帶薪，且本

校另需支應代課教師等成本，另為驗證教師實地

服務或研究之成果，故於一定條件下要求需再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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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產學合作案，應屬合理。另第二款(即教師與

合作機構或產業進行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執行方

式本即為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案，故無所謂「規定

教師簽訂產學合作案」之問題。至第三款(即教

師參與深度實務研習)辦理方式，本校並無規定

須簽訂產學合作案件。

護理系 護理系針對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

七條及十二條建議如下
三、前點所列人員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全時實地服務或研

究，應以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契約期間計

算，且該期間得採深耕方式。

修訂為

三、前點所列人員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全時實地服務、實

習指導或研究，應以實際服務或研究之契

約期間計算，且該期間得採深耕方式。

四、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採深耕方式

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者，……。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產學合作案之規定另定如

下: 

(一)獲教育部深耕服務經費補助之教師，赴產

業實地服務或研究前，得免簽訂產學合作

契約。

修訂為

四、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採深耕方式

赴產業實地服務、實習指導或研究者，….。

目前教育部已同意護理教師於指導實習學生期間可採

計為「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之服

務或研究期間(詳教育部發送「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

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相關議題Q&A」B8)，且查教

育部相關法令規定並無將實習指導列入，故暫不依護

理系建議修正，本校將遵照教育部之說明辦理，護理

教師無須擔心權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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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產學合作案之規定另定如

下: 

(一)獲教育部深耕服務經費補助之教師，赴產

業實地服務、實習指導或研究前，得免簽

訂產學合作契約。

五、教師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應向所屬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其審查期程規定如下:

修訂為

五、教師赴產業實地服務、實習指導或研究，應向

所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其審查期程規定

如下:

六、教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期間應以安排於寒暑

假期間進行為原則，如於開學期間利用授課之餘赴

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所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應確

認該教師確實未有影響授課之情形。

教師如於開學期間利用授課之餘赴產業單位進行全

時實地服務或研究，其辦理原則為 :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應就教師之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並同意協助該

教師排課集中，並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進

行全時實地服務或研究。

修訂為

六、教師赴產業研習、實習指導或研究之期間應以

安排於寒暑假期間進行為原則，如於開學期間利用

授課之餘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所屬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應確認該教師確實未有影響授課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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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如於開學期間利用授課之餘赴產業單位進行全

時實地服務、實習指導或研究，其辦理原則為: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就教師之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並

同意協助該教師排課集中，並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

項第一款進行全時實地服務、實習指導或研究。

七、教師可至國外當地合法立案之合作機構或產

業，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進行全時實

地服務或研究，所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除應就教師

之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外，並應負責相關查核工

作。

修改為

七、教師可至國外當地合法立案之合作機構或產

業，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進行全時實

地服務、實習指導或研究，所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除應就教師之申請案進行實質審查外，並應負責相

關查核工作。

十二、各單位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赴

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人數比例規定如下:

(一)每系（所）每學期開學期間不得超過該

系教師人數百分之二十，如為寒暑假期

間則不受此限；系所合一者，應合併計

算。

(二)依第六點第二項規定，於開學期間利用

授課之餘赴產業單位進行全時實地服務

或研究之教師人數，同樣併入前款計算:

每系（所）每學期開學期間不得超過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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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師人數百分之二十。

修改為

十二、各單位教師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赴

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人數比例規定如下:

(一)每系（所）每學期開學期間不得超過該

系教師人數百分之二十，如為寒暑假期

間則不受此限；系所合一者，應合併計

算。

(二) 依第六點第二項規定，於開學期間利用

授課之餘赴產業單位進行全時實地服

務、實習指導或研究之教師人數，同樣

併入前款計算:每系（所）每學期開學期

間不得超過該系教師人數百分之二十。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

系
建議朝向與業界共同辦理深度實務研習為主。

1. 依教育部規定，與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

共有三種型式，建議不宜單採單項方式辦理。實

務研習只是第一與第二項之基礎。

2. 各學院如欲規劃深度研習，應符合以下原則:
(1) 應為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專業之互動式團隊研

習，且須安排到產業實地參訪，避免演講式

或講座式研習。

(2) 應有業界具有一定資歷之人員參與，並應與

參加教師進行經驗交流。

3. 教師如欲僅採深度研習方式辦理，則六年須至少

有 120天以上之研習天數

全人教育

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無

語言中心 無意見

體育室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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